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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案件複查作業原則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辦法

建築法 第77條之1

建築法 第77條
• 60.12.22發布
• 84.08.02修訂

• 73.10.01增訂

• 85.09.25訂定
• 99.05.24修正
• 107.02.21修正

• 100.07.19發布
• 複查項目、期間、數量

• 供公共使用建築物應定期委託檢查簽證
• 檢查簽證結果得隨時會同有關機關複查

•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
設備不符現行規定者，應令改善或變
更用途

• #14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於本
法第77條規定之查核及複查
事項，得委託相關機關、專
業機構或團體辦理。(原#8)



所有權人
使用人

專業機構
檢查人員

主管建築
機關

建築物使用管理維護機制
4

查核及複查隨時
執行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

檢查紀錄及
簽證負責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
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建築物
公共安全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作業

隨時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之構造與設備檢查稽
查 建管人員

定期委託公安檢查及申報檢
查 場所使用人所有權人 -建築法第77條第3項

檢查結果之查核及複查複
查 委託專業技術團體-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14條

-建築法第77條第2、4項



民眾委託專業
檢查人員檢查

專業檢查人檢
查簽證並申報

委託審查單位
審查(查核)

申報合格案件
抽查(10%)

委託複查單位
現場複查

複查不合格案
件通知陳述

召開簽證不實
審查會議

審查結果判定

結案

限期改善
重新申報

記缺點、
處罰鍰、
免議

複查人員
缺失情節
嚴重不得
再指派、
扣款場所自主檢查申報（查核）:約8000件/年

申報品質抽查（複查）:約4500件/年

公共安全檢查制度
公共安全檢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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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辦理檢查申報之建築物類組及規模，含括供公眾使用及內政
部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特種建築物（建築法第98條）？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規
定建築物（建築法第99條）？（87.05.04台內營字第8704609號）

 其得不適用建築法全部規定之建築物，自得免辦理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惟仍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且政府機關亦得依職權隨時派員督導檢查之。

 僅不適用建築法一部規定之建築物，仍應依法辦理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例如：宗教建築，未指定為古蹟的部
分）

申報對象



 違章建築物受理申報原則(中央)
（內政部90年11月20日臺90內營字第9067311號函）

1. 合法建築物附建違建：就合法部分申報。
2. 整棟建築物均屬違建者：不予受理其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加強列管拆除。

 違章建築物受理申報原則(新北市)
（參照內政部90年11月20日臺90內營字第9067311號函）

1.合法建築物附建違建：
（1）合法建築物與附建違建間「有」1小時以上防火區劃者：

得僅就合法部分申報。
（2）合法建築物與附建違建間「無」1小時以上防火區劃者：

應合併申報。（註：應確實查核是否合乎區劃性能）
2.整棟建築物均屬違建者：除檢具60年12月23日前證
明外，其餘不予受理，由本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加強列管拆除。



內政部91年10月30日台內營字第0910081000號函

1. 均應受理申報。（申報時並應按實際使用類組為之）
2. 按「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取締執行要點」第四點第一項規定，

逾期未申報或檢查申報不合格者依建築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處理。
3.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就負責稽查取締項目，確實依照各該主管

法規處理，其權責分工、處理流程及處罰依據：
 未經登記即行開業或經營登記範圍以外業務者，依公司法、商業登

記法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處理。
 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者，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其施行細

則等有關規定辦理。
 未經許可擅自修建、改建或裝修者，依建築法有關規定處理。

申報對象—違規使用



 住宿類建築物之使用類組區分
（內政部100年11月21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00809900號函）
（內政部107年4月2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708039692號函）

1. 以供人居住時期長短作區分：
（1）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歸屬於H-1類組
（2）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歸屬於H-2類組

2. H-2 類組之使用項目舉例固包含住宅、集合住宅、農舍等，然若主管
機關（如：農、觀、教）認定上開建築物係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使用者，
仍得命建物所有人或使用人依據H-1類組定期辦理檢查及申報事宜。

3. 內政部營建署107年4月24日函釋有關集合住宅、住宅（原H-2類組建
築物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任一住宅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
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不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10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
其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建築物使用類組認定為H類1組。



一、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宅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不
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10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其使用類組歸屬H-1組，並屬建
築法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使用單元指住宅單位（戶）內具有門扇及壁體之
臥室、儲藏、廚房及其他類似高密度性質之空間。
二、前揭建築物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許可時，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相關規定擇要如下：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6條規定，分間牆構造依下列規定：「二、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H-1組......，其各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但
其分間牆上之門窗，不在此限。」。
(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規定檢討附表（八）時，建築物之內部
裝修材料應依H-1組規定辦理並檢討下列事項：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內部裝修材料
須為耐燃3 級以上；通達地面之走廊及樓梯其內部裝修材料須為耐燃2級以上。
三、上開建築物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時，須以H-1類組按實際現況用途辦
理，其申報頻率為：300平方公尺以上每2年1次；未達300平方公尺每4年1次。

 內政部107年4月2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708039692號函



項目 認定標準

使用類組
認定方式

「旅館」（B類4組）、「宿舍」（H類1組）：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公安檢查
申報

旅館、供不特定人士
休息住宿之場所、有
懸掛招牌對外營業供
住宿場所…等

（B類4組）

申報頻率：1年1次

（申報期間為第2季：4月1日至6月30日止）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
之場所」、「勞工、
學生套房」、「民宿
(客房6間以上)」、宿
舍、「6個使用單元或
10床以上的住宅」…
等

（H類1組）

樓地板面積達300平方公尺以上者：2年1次

樓地板面積未達300平方公尺者：4年1次

（申報期間為第1季：1月1日至3月31日止）

室內裝修
審查許可
(供公眾)

「旅館類」、「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寄宿舍」、「6層以上之集合住宅
（公寓）」、「5層樓以下之集合住宅（增設廁所或浴室、增設2間以上之居室造
成分間牆之變更）」、「6個使用單元或10床以上的住宅」等。



內政部100年9月22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00808346號函

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G-3類組?..B-1類組?)



 內政部100年9月26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00808342號函

 分類
1. B-1類組，包括「‥理髮（理容）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為人理髮理

容之場所）、按摩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每
年1次】

2. G-3  類組，包括「‥理髮場所（未將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理髮之場
所）、按摩場所（未將場所加以區隔且非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美容院‥
【未達500免申報、500以上未達2000每4年、2000以上每2年】

3. D-1  類組，包括「‥健身休閒中心、美容瘦身中心等類似場所‥」【未達300
每2年、300以上每1年；註：105.05.30，D-5健身房，每1年】

 「美容瘦身中心」如非屬提供作為運動休閒場所（無健身功能）使用，應視其場
所區隔（包廂）情形，比照前揭理髮（理容）場所、按摩場所及美容院等使用項
目，依本辦法上開條文規定認定歸組（ B-1 或G-3 ）。



項次 時間點 法令沿革

1. 85年5月29日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全文25條
2.

87年1月2日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8609035號函示（略）：「二、建築物無法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者如經檢查認為合格，得由專業檢查人員簽證負責；至檢查不合格者提列改善計畫。」

3.

101年1月9日

內政部營建署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0120號函（略）：「85年5月29日室裝辦法發
布施行後，申報人無法提具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者，專業檢查人應就該檢查簽證項
目，提具改善計畫書，由主管建築機關據以查核並通知申報人限期補辦室內裝修審查
許可。」

4.
101年2月20日

北工使字第1011111214號函轉知轄內經內政部認可之各檢查法人組織依101年1月9
日函示辦理

5.
101年6月25日

內政部營建署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218872號函（略）：「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由申
報人併同其他申報書件再行申報。」

 辦理公安申報場所涉室內裝修行為：
1.室裝辦法發布前完成：（內政部94年1月17日台內營字第0930014153號函）
尚無溯及既往之規定，自不需申請審查許可。…目前執行：室裝材料切結書

2.室裝辦法發布後行為：（內政部101年1月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0120號函）
應提具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目前執行：如屬1010625前有合格紀錄，可提材料切結書及材料證明或遺

失切結



工廠公安申報涉及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說明

工廠取得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時，
可由下列方式提代：

1噸以上昇降設備：
附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臨時使用證明

1噸以下昇降設備：
1、第三方安全檢查機構出具之既有工廠
昇降設備定期檢查表
2、投保保險證明文件
3、既有昇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



工廠公安申報涉及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說明

第三方安全檢查機構出具之既有工廠昇
降設備定期檢查表。

既有昇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



工廠公安申報涉及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說明

投保保險證明文件

A載貨昇降設備：必須投保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

B載人或載人載貨兩用昇降設備：必須投
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另須投保電梯意
外責任險，或於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保
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建築物使用人已無使用該昇降設備並封閉其不使用時，檢附下列昇降設備封閉
（固定）文件齊全者，該項得勾選免檢討：
1. 照片。
2. 具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材料合格證明文件。

有關工廠（C類）辦理公安申報，涉及「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符合
下列說明，該檢查項目得勾選「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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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按期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
檢查、簽證並申報

符合規定

查核合格
予以備查

未符規定申報結果

【依據】
建築法第77條第3條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
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六條
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應依防火避難設
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辦理檢查，
並將標準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標準檢查報告書。
前項標準檢查簽證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
應檢附改善計畫書。
第十一條
申報人應備具申報書及標準檢查報告書或評估
檢查報告書，以二維條碼或網路傳輸方式向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提具改善計畫
限期改正完竣
並再行申報

退件
限30日內改正完竣

辦理復核

依複查作業規定
比例辦理複查

得委託專業機
構或團體辦理

與申報書相符

輸入系統
結案

與申報書不符

請檢查機構依複查紀
錄陳述意見並召開審

查會議

簽證不實
按情節予以處分

有理由

（歸責使用人）

通知使用人
重行申報

【複查作業】

無理由

（歸責檢查人）

建築物公安申報「查核」、複查及簽證不實流程



建築物公共安全規定與相關實務說明

安全檢查申報（網路申報）預審表
預審表共12項查核項目，並自108年12月26日起修訂昇降設備許可證、建築物證明
文件、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項目



1.資料是否登
打完全

2.簽名用印

一. 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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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
檢
查
人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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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申報樓層 確認是否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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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項目：

1.不合格之項目已提具
改善計畫。

2.有文字載明改善位置
或內容。

3.堆積雜物阻礙逃生等
動態違規事項不得提
列改善計畫。

4.改善方式符合法令規
定。

※提改善計畫要簽名+
蓋章

二.改善計畫書

公安申報「查核」作業注意事項



確認是否填
寫完成

三.檢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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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是否有填寫
1.申報建築物概要
2.檢查標準、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3.檢查簽證結果

三.檢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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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原則：

1.檢附圖說要清楚，易辨識

2.規定圖例要標示

2.空間名稱要標示

3.走廊寬度(180、240等)及避難層出入口尺
寸要標示

※標示內容均須符合建築相關法令，不
符合者退件補正

四.記錄簡圖



每頁照片至少有一張要

有檢查登記碼

昇降設備期限：

A. 許可證有效期限至【備查日期】
當日,仍視為有效。

B. 業者如被退件後從新申報,仍應
注意許可證有效期限是否逾期。

檢查登記碼請不要遮住檢查項目

五.現況照片及昇降設備許可證



1.使用執照影本(有變更使
用執照者，應檢附最後
一次的影本)，確認地址
與申報場所是否相符

2.無使用執照者，檢附建
物登記、公家機關核定
合法文件等。

3.特種建築物或古蹟等，
檢附證明文件(如公文)

六.使用執照影本



1.確認地址與申報場所是
否相符。

2.管委會為申報人，得以
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替代，
若無，則以其他文件替
代(例如60年12月22日以
前之接水接電證明文件、
建物登記、公家機關核
定合法文件等)。

七.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4選1）：

1.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85.05.29)發
布施行前，室內裝修已施作完竣之場
所，附室內裝修材料切結書並由檢查
人簽證負責。

2. 101年1月9日以前領得使用執照或建
造完成之建築物，由專業檢查人檢具
『內部裝修材料』切結書及材料合格
證明文件或內部裝修材料遺失切結書。

3.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4.非屬前3項情形，經專業檢查人出具免
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切結書。

※第2項為108年12月26日修訂

八.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確認項目

1.保險期間在有效期間內

2.保險額度符合規定

3.場所名稱及地址相符

※高中以下之學校是採統一
發包，檢附文件為公文。

※公私立幼兒園(F-3)為教育

局統一投保，可附公文。

※銀行(G-1)、辦公室(G-2)均

無需保險

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



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

確認項目

1.保險期間在有效期間內

2.保險額度符合規定

3.場所名稱及地址相符

※高中以下之學校是採統一
發包，檢附文件為公文。

※公私立幼兒園(F-3)為教育

局統一投保，可附公文。

※銀行(G-1)、辦公室(G-2)均

無需保險



確認

1.檢查人姓名與申
報書是否相符

2.認可資格

3.有效期限

十.專業機構或檢查人認可證影本



1.公司登記事項文件/營利事
業登記證/立案證明

2.立案中/個人：申報人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3.活動中心或市場機關無登記
許可，可免附。

十一.申報場所公司登記許可文件



依本契約書作業須知第3點第2項：每月10日前提報查核結果清冊1份，機關派員抽查
10%，不足1件以1件計算。以今年1-6月份為例，缺失共計14件(文件缺失10件、實質影
響缺失4件)，按依契約規定實質影響案件抽查結果不符率超過5%時，廠商應針對不符件
之查核人員所查案件重審。

申報合格件數 抽查件數 文件缺失件數 實質影響缺件數 實質影響缺失率

1月 631 64 3 1 1.6%

2月 250 25 2 0 0%

3月 273 28 1 1 3.6%

4月 274 28 1 0 0%

5月 311 32 1 1 3.1%

6月 509 51 2 1 2%



108年公安申報1-6月抽查缺失(實質影響缺失件)，共計4件，按依契約規定實質影響
案件抽查結果不符率超過5%時，廠商應針對不符件之查核人員所查案件重審。



108年公安申報1-6月抽查缺失(文件缺失件)共計10件，雖不納入不符率超過5%計算，
廠商應針對不符件之查核人員所查案件重審，惟仍屬缺失件。



提醒注意事項

一. 室內裝修審查規定已修訂，現行請依最新規定執行審查
101年1月9日以前領得使用執照或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由專業檢查人檢具『內部裝修材料』
切結書及材料合格證明文件或內部裝修材料遺失切結書

二. 依中央訂定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針對工廠昇降設備證明文件已修訂，現行
請依最新規定執行審查
1. 1噸以上昇降設備：附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臨時使用證明
2. 1噸以下昇降設備：
1) 第三方安全檢查機構出具之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表
2) 投保保險證明文件
3) 既有昇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

三. 法規及標準未有修訂之前提下，審查標準應一致

四. 每季應申報未申報場所，協助輔導以使申報率達70%以上

五. 協助宣導(A-1、A-2、B-2、B-4、D-1、D-3、D-4、F-1、F-2、F-3、F-4、H-1等類組樓地
板面積累計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辦理耐
震能力評估檢查

六. 協助宣導，網路申報時，應將系統欄位資料寫完整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